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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电子商务

第16.1条：定义16-1

16-1�为进一步明确，这些定义仅适用于本章。

本章规定：
(a)�数字证书是指为建立当事人身份、权限或其他属性，而向电子通信、交易或
合同的当事人签发或以其他方式链接的电子文档或文件；(b)�电子认证是指建
立对电子通信或交易当事人身份的信任程度的过程；(c)�电子文档是指一方规定
的电子格式文档，包括通过传真传输发送的文档；(d)�个人数据是指从信息中
可以明显看出或合理推断出身份的个人的信息；(e)�贸易管理文件是指一方签发
或控制的表格，进口商或出口商必须根据商品进出口情况填写或提交；(f)�当事
人是指参与交易或合同的人；以及(g)�电子传输是指使用任何电磁或光子手段传
输数字产品。

第16.2条：一般规定
1.�各方承认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遇，以及避免不必要的障碍以促进
其与本协议一致的使用和发展的重要性。
2.�本章的目的是促进各方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电子商务使用。
3.�各方同意，在最大程度上，电子商务双边贸易的管制不得比同类非电子
双边贸易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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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条：电子服务提供
本章任何内容均未规定允许服务电子供应或与该等服务相关的电子传输内

容的义务，除非根据第9章（跨境服务贸易）、第10章（投资）或第12章（金
融服务）的规定，包括附件（不符合措施）。

第16.4条：关税
各当事人不得对当事人之间的电子传输征收关税。

第16.5条：国内电子交易框架
1.�各当事人应根据以下原则制定或维持规范电子交易的措施：

(a)�一项包含合同的交易不应仅因其采用电子通信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
力、有效性或可执行性；以及(b)�法律不应任意地歧视不同的技术形式。

2.�第1段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阻止各方在其国内法中对其所概述的一般原则作出例外规定。

3.�各方应：
(a)�最大限度地减轻电子商务的监管负担；以及(b)�确保其规范电
子商务的措施支持电子商务的产业主导发展。

第16.6条：电子认证
1.�各方承认，电子认证代表了一种促进贸易的要素。
2.�各方应当基于国际公认标准，在政府层面推动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的相互
承认。
3.�各方应当采用或维持电子认证监管措施，该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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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允许通过电子方式参与交易或合同的各方确定适当的认证技术和实
施模型，并且不限制对这类技术和实施模型的认可，除非存在相反的国
内或国际法律要求；以及�(b)�允许通过电子方式参与交易或合同的各方
有机会在法庭上证明其电子交易符合任何法律要求。

4.�各方应鼓励使用互操作电子认证。
第16.7条：在线消费者保护
1.�各方应尽可能并以适当的方式，采取或维持措施，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
费者提供保护，其保护水平至少应相当于为其他商业形式消费者的保护水
平。
2.�各方应采取或维持消费者保护措施，其中：

(a)�参与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应享有透明且有效的消费者保护，其保护水
平不应低于其他商业形式提供的保护水平；以及�(b)�从事电子商务的企
业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并遵守公平的商业、广告和营销行为。

3.�每一方应当鼓励商业在与消费者进行电子商务时采用以下公平商业实践：

(a)�企业应提供准确、清晰且易于获取的关于自身、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以及与交易相关的条款、条件和费用的信息，以便消费者能够就是否进
行交易做出知情决定；(b)�为避免对消费者购买意图的歧义，消费者应在
完成购买前能够准确识别其希望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识别并更正任何错
误或修改订单；表达对购买的知情和故意同意；并保留完整准确的交易
记录；(c)�消费者应获得易于使用、安全的支付机制以及关于这些机制提
供的安全级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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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条：在线个人数据保护
每一方应采纳或维持一个国内法律框架，确保电子商务用户个人数据的保

护。在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时，每一方应考虑相关国际机构提供的国际标准
和标准。

第16.9条：无纸化贸易
1.�各方应努力接受另一方使用的贸易管理文件电子版本，作为纸质文件的法律
等效，但除以下情况外：

(a)�存在相反的国内或国际法律要求；或�(b)�如此做将降低贸易管理过程
的有效性。

2.�为进一步明确，各方确认第5.11条（无纸化贸易——海关管理章节）适用于本章下的无纸
化贸易。
3.�各方应努力开发一个符合相关国际贸易管理国际标准的政府单一窗口16-2 ，
承认每个方都有其独特的要求和条件。

第16.10条：磋商
1.�各方将就本章产生的电子商务事项进行磋商，包括与电子签名、数据保
护、在线消费者保护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事项相关的内容。
2.�磋商可以通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其他方式举行，由双方共同决定。

16-2�各方认为单一窗口的非约束性定义是“一个允许参与贸易和运输的各方向单一入口提交标准
化信息和文件，以履行所有与进口、出口和转运相关的监管要求的设施。如果信息是电子的，
那么单个数据元素只需提交一次。”


